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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文旅函〔2021〕47号   


对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第119号建议的答复
目团么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请求帮助解决芒市景颇族博物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建设资金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要感谢您对传承和发展景颇民族文化的关心和支持。您的建议对促进我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将起到积极地助推作用。再此，谨代表州文化旅游部门深表谢意。

目前，芒市西山乡景颇族博物馆虽然已挂牌，但是还未按照国家文物保护的有关政策，依照法定程序上报州市文保单位备案，还未正式列入全省“博物馆”库存管理，故暂不能按照“博物馆”名誉立项向上申请建设资金。另外我单位在去年就该项目建设也给予过8万元资金支持。

鉴于上述情况，一是建议芒市西山乡人民政府按照“博物馆”文物管理相关政策申报程序，将该项目逐级申报州市文保单位备案，届时将向省级从“博物馆”免开资金方面立项申请给予适当资金支持；二是建议芒市西山乡人民政府向州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局以“民族团结教育基地”建设的名誉申请项目资金支持。三是建议芒市西山乡人民政府尽快对接州市文保单位给予“博物馆”建设及申报备案等方面的业务指导，确保该项目尽快建成并投入使用。

德宏州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6月7日

（联系人及电话：蒋德旺  18869226099）

抄送：州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州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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